
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學生校內使用行動載具管理要點 

中華民國 112 年 09月 06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99 年 2 月 4日北教特字 0990117502號函辦理。 

    108 年 6月 19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81117528號函修正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為有效管理學生在校使用行動載具，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，特訂定本校使用行動

電話管理要點。 

(二)為防止學生以手機作為上下課時傳簡訊、上網、偷拍、打電動、錄影錄音、聽音

樂或使用 APP而影響學生上課學習。 

(三)顧及學生身心健康之考量，並建立使用手機的正確態度，避免妨害他人隱私、自

由及財產等相關權益。 

三、本原則所稱行動載具，泛指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

功能之終端裝置。 

四、申請程序：有使用行動載具需求之學生，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後，向導師提出申請，經

導師及學務處同仁同意後方可攜帶行動載具到學校使用。一學期申請一次。 

五、使用時間：可以使用的時段為每日放學以後。 

六、禁用時間：上學、上課時間。（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一律關機，智慧型手錶禁

止撥話） 

五、管理方式： 

(一)學生在校期間如需緊急連絡或到校找學生，請透過導師或學務處人員，上課中勿

直接撥打學生行動電話及智慧型手錶，以維護校園秩序及安全。 

(二)若因事必須使用者，得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後，陳請導師及學務處同意後使用。使

用時以不影響相關規定為限。 

六、違規處置： 

(一)凡違反上述規定者，經勸導後再犯則處以愛校服務，在上學期間並代為保管行動

載具，放學後通知家長領回。 

(二)未按規定使用行動載具者(例如：偷拍、傳簡訊、錄音、上網、打電動、聽音樂…

等)，依違規情節輕重給予處置，輕者扣榮譽點數 5 點，情節重者嚴禁帶手機或智

慧型手錶至校（延續至該學期結束）。 

七、其他： 

    （一）行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，如有需要帶者，必須妥慎保管，遺失自行負責。 

    （二）上學上課時間，請學生備妥電話卡及零錢以備不時之需。 

 

八、本管理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